
363,608

128,621

110,157

15,116

14,728

32

374

65,855

4,896

18,797

341

163

7,094

1,822

2,077

902

320

1

2

815

7

1,135

11

2

122

52

39

1

        －

        －

        －

23

1

6

        －

        －

        －

        －

        －

        －

        －

        －

        －

        －

        －

        －

        －

        －

37

16

12

3

1

        －

        －

3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6,355

126,731

108,029

14,210

14,407

31

372

65,014

4,887

17,655

330

161

660,158,921

240,701,149

195,315,005

31,338,856

21,331,868

277,272

573,819

122,846,831

7,005,296

34,623,009

497,570

368,803

177,835,824

59,547,727

51,756,654

12,047,435

4,161,130

68,178

53,429

38,350,338

460,114

11,061,609

189,508

139,702

50,965,195

24,905,488

15,449,538

114,597

            －

            －

            －

8,014,365

77,472

2,403,735

            －

            －

            －

            －

            －

            －

            －

            －

            －

            －

            －

            －

            －

            －

29,329,075

13,759,015

8,240,350

2,134,085

210,000

            －

            －

2,781,125

1,975,500

229,000

            －

            －

570,671

51,713

            －

            －

            －

174,138

            －

            －

344,820

            －

            －

            －

330,908

217,494

            －

59,614

53,800

            －

            －

            －

            －

            －

            －

            －

401,127,248

142,219,712

119,868,463

16,983,125

16,906,938

34,956

520,390

73,701,003

4,147,390

20,928,665

308,062

229,101

總 計

公用事業之員工
產業勞工及交通、

公司、行號之員工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新聞、文化、公益

立學校之員工
政府機關及公、私

之勞動者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訓練者
職業訓練機構接受

職業勞工

漁會之甲類會員

其他各業員工

僱用之員工(註2)
依法核發聘僱許可

(註2)
自願參加職保者

(註5)  (註5)  

5.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  門診給付無細項件數計4,528件。門診給付無細項金額計5,279,443元。 

中華民國112年 4月

10718-02-02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4.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金，1人計1件。
3.傷病給付、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本表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

服務等工作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
2.職保類別「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簡稱家事移工)，「自願參加職保者」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陸、港、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

註：1.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

中華民國112年 6月14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一次給付）—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

單位：件、元

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註3)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註4) 失蹤給付(註3)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

職保類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填表說明：


